
具領切結書

茲切結本人___________之_____(家屬稱謂)         君(身分證統

一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於民國   年    月   日逝世。今經其

配偶或繼承人一致同意以本人為「台塑六輕廠區敦親睦鄰基
金」補助金之受領人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此致

雲林縣麥寮鄉公所

具切結人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　   　（簽名蓋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住址：麥寮鄉       村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

備註：以上切結內容如有不實之情事，致他人權益受到損失時，具切結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
